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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冯友兰是程朱理学一脉的现代新儒家学者，但对非儒学术尤其是道家思想也很重视，提出了 

自己完整的道家观。以20世纪5O年代为界，冯友兰的道家观分为早晚两期。冯友兰的晚期道家观对先 

秦道家的合法性、道家的起源和发展、老子哲学、庄子哲学、稷下黄老之学等问题和学派进行了系统阐释， 

这对深入把握道家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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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对儒学有系统的梳理和 自己的现代建 

构 ，但对道家思想也有深入的研究 ，形成了包含动 

态结构的道家观。以 20世纪 50年代为界 ，冯友 

兰的道家观分为早晚两期 ，①晚期的道家观集 中 

体现在他的两部哲学史 中：一是 1962年版的《中 

国哲学史新编》(又称《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以 

下简称 《试稿》)，二是 1980年以后修订本《中国 

哲学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后者是在前者 

基础上 发展 而 来 的 ，基 本 观 点 大致 相 同。冯 友 兰 

的晚期道家观包含着丰富内容 ，主要体现在对先 

秦道家的合法性 、道家的起源和发展 、老子哲学 、 

庄子哲学、稷下黄老之学精气说等方面的阐释上。 

一

、 先秦道家的合法性论证 

1959年 ，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 

《先秦道家哲学主要名词通释》一文，集 中探讨了 

先秦道家的合法性问题。 

冯友兰反对“先秦无道家”之说 ，认为有人主 

张先秦没有道家是 因为先秦没有这个名称 ，这个 

理由是不充足 的。所谓六家这些名称，本来是后 

代的历史学家对先秦的哲学派别作了分析研究之 

后给出的。除儒 、墨两家是用先秦 已有的名称外 ， 

其余各家也都是新立的名称。不仅道家这个名称 

① 《论冯友兰的早期道家观》刊于《哲学研究》 

2006年第6期，重点探讨冯友兰早期对道家的一些看法 

和观点。冯友兰晚期道家观内容丰富，独具理论特点，因 

此笔者又撰文加以探讨，以期全面阐释冯友兰的道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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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秦没有的，就是名家和法家等名称 ，也是先秦 

所没有的。有人认为先秦没有道家是因为它没有 

组织 ，这个理 由也是不充足的。先秦的哲学派别 ， 

除了墨家有严密的组织外 ，儒家都宗奉孔子，可以 

说是有一定的师承关系 ，但像名家和法家 ，既无组 

织 、也难说他们有什 么师承关 系。有人认为先秦 

没有道家，是因为没有一个思想可以称为道家的 

中心思想 [1]352—353，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因 

为在冯友兰看来 ，先秦道家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 

这就是“为我”，并 由此 建立起先 秦道 家及其分 

派。冯友兰CA为杨朱是道家的创始人之一。孟子 

说“杨 氏为我”(《孟子 ·滕文公》)，这句话抓住了道 

家思想的中心。“为我 ”，就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 

一 位 ，把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作为人生的 目的。 

冯友兰认为，从个人最大利益出发 ，道家分出许多 

派别 ：第一派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命 ，要 

想保全生命 ，就要适当地 限制欲望 ，轻视外界的利 

益。冯友兰指出，杨朱 本人的思想、《吕氏春秋》 

所 记载 的詹何 和子华子 的思想 ，就是这个样子。 

第二派认为个人最大的利益 ，不在于生命的延长， 

而在于欲望的满足 。冯友兰指 出，《庄子 ·盗跖》 

篇有这种思想 ，后来《列子 ·杨朱》篇就发挥这种 

思想 ，并把它挂在杨朱 的名下。第三派认为个人 

最大的利益在于生命的延长 ，但延长生命 ，专靠限 

制欲望是不够的 ，还可以用一种修养方法 ，使生命 

不但可以“终其天年 ”，且可 以无 限制地延长 ，以 

至于“长生久视”。冯友兰指 出，宋尹学派 的思想 

就是这样。第四派认为要想全生 ，就得避害，要思 

避害 ，就必须了解 自然界和社会 中事物发展的规 

律，照着这些规律行事 ，自然可以免害 ，如果不 了 

解这些规律 ，盲 目地行动 ，那就一定要受害。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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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指 出，《老子》一派 的思想 ，基本 上就是 这样。 

第五派认为即使 了解事物发展 的规律 ，也还是不 

能保证人 必定不受 害。因为 了解事物发 展 的规 

律 ，可以避免由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所发生的害 ，但 

不能避免由事物发展的偶然性所发生的害 。所 以 

还是 不 能确 保不 受 害。最好 的办 法 ，就是 “忘 

我 ”，或者 “无 我 ”。冯友 兰 指 出 ，庄 子 一 派 的思 想 

基 本 上 就 是 这 样 【1 J2B3。 以 上 这 些 派 别 围 绕 “为 

我”这个 中心思想构成 了一个 大的派别 ，这个 派 

别就是道家。 

冯友兰对先秦道家合法性的论证是富有启发 

意义的，我们判定一个事物的存在与否 ，不能仅仅 

停留在名称、组织形式等表面化 的东西上，应该挖 

掘其思想实质。就像我们今天讨论 “中国有无哲 

学”这个 问题时 ，不应仅依 据 中国古代有 无 “哲 

学”这个 名词 ，而应 当依 据有 无哲学思想 。冯友 

兰曾经指出中国哲学缺乏 “形式上 的系统 ”，但却 

有“实质上的系统 ”。同理 ，先秦虽然没有“道家 ” 

这个名称 ，不等于先秦没有道家思想或道家哲学。 

冯友兰 的这个论断显然是有说服力的。 

二、道家的起源和发展 

道家起 源于 “隐者 ”是冯友 兰一 贯 的主 张。 

他在《新编》中指出，“逸民”、“隐者 ”之流是道家 

的前驱。所谓“逸民”，实际上就是失去奴隶主贵 

族地位的奴隶主。冯友兰指出，他们对于“乱世” 

的态度和对付方法是以逃避的办法向新兴地主阶 

级的统治进行消极 的抵抗 。“贤者避世 ，其次避 

地 ，其次避色，其次避言。”(《论语 ·宪问》)[2]23 他 

们抱着一种悲观失望的态度，所希望 的只是保存 

自己的生命 ，认为最好 的办法就是“隐”。但他们 

还只是各 自发一些牢骚 ，发表一些对新社会不满 

的言论 ，只是消极地独善其身，还没有形成一贯的 

思想和群体性行为 ，尚未成为一个学派。 

首先为逸民、隐者创立一种学说 、一个派别的 

人是杨朱。冯友兰在《试稿》中提出 了反对杨朱 

是春秋末期老聃的学生 的说法 ，认为从战国初期 

思想斗争 的情况看道 家思 想的 出现应 在墨子 以 

后，并 以墨子的学说证明杨朱先 于老聃。冯友兰 

以“杨朱、田骈 、慎 到，老子 ，庄 子，代表道 家哲学 

思想发展 的四个阶段”[3]169的论断进一步表 明了 

自己的立场。他指出，关 于杨朱本人的历史 ，我们 

知之甚少，大都是从先秦典籍 中搜寻出来的。其 

中心思想是“为我”、“轻物重生”，口号是“不拔一 

毛”、“不利天下”。杨朱所 重 的“生 ”即生命 、身 

体。生命的内容是欲望 ，但满足欲望也要有节制 ， 

不然的话就要 伤生命 。冯友兰 指出，“杨朱一派 

认为要 ‘早啬 ’，要克制 ，但也可能有另一种想法 ， 

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 于眼前欲望 的最大满足，不 

需要任何限制 ，从 而倒 向纵 欲主义。⋯⋯《列 子 
· 杨朱篇》所讲的杨朱思想正是这种思想。这并 

不是杨朱本身的思想 ，但也是从 ‘为我 ’发展出来 

的”[2]237。冯 友兰在 《试 稿》中也 列举 了相关史 

料 ，用 以证 明 《老子》、《庄子 》哲 学 中亦有 “为 

我”、“贵生轻利”、“全形葆真 ，不 以物累形”等思 

想。但冯友兰认为这些并不是老庄的主要思想 ， 

而是杨朱 的主要思想 ，这些话出现在《老子》、《庄 

子》中，可见“为我 ”是贯穿于道家各派 的一个重 

要思想。冯友兰同时指 出，杨朱 的“人人 不拔一 

毛 ，人人不利天下 ，天下治矣”这句话 ，似 乎也表 

达了杨朱企 图以“为我”的思想解 决个人 和社会 

关系问题的一个办法。“但社会真正的进步主要 

是靠社会成员的积极合作 ，以及他们对 于社会利 

益的关心。‘为我 ’的基本精神是不合作 ，至多也 

不过是互不干涉 ，不关心社会 的利益。这种独善 

其 身的消极个 人 主义 ，正是没 落阶级 思想 的反 

映。”【3 J169这是冯友兰从当时社会 的角度对杨朱 

思想做出的评价 ，虽是一家之言 ，但仍可看出其具 

有 合理 之处 。 

冯友兰亦将彭蒙、田骈、慎到三个人物作为早 

期道家发展的重要代表。关于他们 的思想主张散 

见于《庄子 ·天下》篇和《苟子》、《吕氏春秋》等 

史料中。冯友兰指出，《庄子 ·天下》篇是 战国末 

年一个道家的人所写的先秦哲学发展史。他以道 

家为主，认为其发展有三个阶段。他没有讲杨朱 ， 

可能是认为杨朱的思想还构不成一个体系。照他 

的看法 ，先秦道家发展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彭 

蒙 、田骈 、慎到，第二个阶段是老聃 ，第三阶段是庄 

周。冯友兰通过对《天下》篇的探究 ，总结 出彭蒙 

等哲学思想的五个要点 ：“齐万物以为首”；“公而 

不党 ，易而无私 ，决然无主”；“弃 知去 己，而缘不 

得 已”；“无 用 贤圣 ”；“块不 失道 ”。他 认为 这 皆是 

道家“齐万物”、“顺 自然 ”、“绝圣弃智”、“无己无 

待”、“无我”等思想 的真实体现[3]3 180。同时他也 

从史料中推断出彭蒙、田骈、慎到的中心思想还是 

“为我”。冯友兰认为慎到的哲学思想 ，一方面如 

《天下》篇所说 ，是道家思想 ，一方面如《慎子》所 

说 ，是法家思想 ，二 者是很难统一起 来 的。他指 

出，作为道家的慎到是为没落奴隶主贵族服务的。 

总之，以逸民、隐者为道家的起源 、以杨朱为 

道家的开山是冯友兰早晚期的一贯主张。学界质 

疑颇多 ，但冯友兰通过列举大量史料来证明 自己 

的观点 ，自成一家之言 ，对我们深入认识道家哲学 

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道家中的老子哲学 

晚期道家观中，冯友 兰明确将《老子》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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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作为道家哲学体系形成和发展 

的里程碑。在两部哲学史 中，冯友兰分别从 以下 
一 些方面对《老子》的思想进行论述 ，探讨 了老子 

学说的主要 内容及其相关 问题 ，使得 冯友 兰《老 

子》哲学观的全貌基本展现出来。 

冯友 兰首 先运用 司 马迁记述 中没 涉及 的一种 

判断方法对老子其人、其书的出现时代进行推断， 

认为《老子》书中可能保存有春秋末期一些隐者 

的思想，但其 中心思想和基本原则却是战国时代 

的产物 。其次，在《试稿》中冯友兰讲到老子 的自 

然观 ，认为《老子》以“道”为宇宙本源 ，但突出了 

“万物 的形 成和变化 不是受 超 自然 的意志支 配 

的 ，也不是 有 某 种 预定 的 目的 。这 是 一 种 唯物 主 

义和无神论 的思想。它不仅否定 了上帝创世说和 

目的论 ，且表明了 ‘道 ’不是精神性的实体。”[3]255 

他说 ，“自然”这一 中国唯物主义思想 中的重要概 

念 ，是老子 首先提 出的。“老 子提 出的 ‘道法 自 

然 ’思想意味着人不应该将 自已的意识和作为强 

加于 自然界使之 为 自然界 的属性。”[3 J255冯 友兰 

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否定 

“天人感应”的迷信 ，并成 了后来 的无神论和唯物 

主义者用 以反对唯心主义 目的论和神秘 主义“天 

人感应”的有力武器。在 《新编》中，冯友兰又将 

老子的 自然观改称宇宙观 ，指 出有三个主要范畴 ： 

道 ，有 ，无。但实际上，因为道就是无 ，且道是有、 

无的统一 ，所以虽然道 、有、无是三个名 ，但说的是 
一 回事 。冯友兰亦指出了老子朴素唯物主义的漏 

洞 ，认为老子说“道”是 尚未分化为特殊事物的原 

始物质 ，这种说法很容易被理解为“道”是超乎经 

验的、非物质的存在 ，这就给客观唯心主义开了后 

门。“因此 后来继 承老子 的哲学家 分成 了两 大 

派。一派肯定 ‘道 ’的物质性 ，认为 ‘道 ’是原始未 

分化的 ‘气 ’。⋯⋯这就是稷下唯物派的路线 ，是 

老子哲学唯物主义 的发 展。另一派把 ‘道 ’了解 

为抽象的物质一般，或没有任何属性甚 至不可思 

议 的虚无 ‘本体 ’。⋯⋯这就是庄子的路线 ，是老 

子哲学 向唯心主义 的转化。”[3]157冯友兰指出 ，老 

子哲学 自然观 的这 种情况 ，正是他所代表的阶级 

情况在思想上的反映。再次 ，冯友兰认为 ，在 中国 

哲学史中，从《周易》以降，即有辩证法思想，但用 
一 般规律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 ，这还是老子的贡 

献。不过老子还没有把客观辩证法作为 自然界和 

社会中的最一般规 律提出来。这是阶级 的局限 ， 

也是历史的局限 ，是不能苛求于前人 的。此外 ，冯 

友兰指出了老子辩证法思想 中的很 多严重缺点 ， 

如认为运动变化基本上是循环的；强调清净无为 ， 

根本上是厌弃运 动变化的 ；希望对立面会 自动转 

化 ，将调和看成是事物发展的归宿；为防止灭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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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柔弱状态等 ，这实 际上是对形而上学①思想 

作了很大的让步。复次 ，冯友 兰讲 到老子“不行 

而知，不为而成”轻视感性认识 的唯心主义认识 

论。他认为 ，老子注重 “为道”，“所谓 ‘为道 ’，就 

是一种内省体验的修养方法。以这种方法作为认 

识 的基础 ，就成 为完全 唯 心 主义 的认识 论 。”[3】268 

这种 “为道 ”也 即 老 子 所 讲 的 “静 观 ”。这 种 

“观”，应尽量排除人 的情感 和欲望，顺着外物本 

来 的样子 ，掌握它们 的特征和要点 ，这是老子认识 

论中的合理因素 ，是他 自然观 中的唯物主义和辩 

证法 观点 。但 从另 一方 面看 ，冯 友 兰指 出 ，老子所 

讲的“静观”，主要并不是建立在尊重感觉经验的 

感性认识基础之上 的，也不是建立在尊重理性作 

用基础之上的，而是一种神秘 主义 的直观。老子 

的认识论不承认实践在认识 中的作用 ，在很大程 

度上否认了感觉经验的认识作用 ，由“旁观”转入 

内心观照 ，在认识论上终 于陷入了神秘 主义。最 

后 ，7--5友兰讲到老子的政治思想，指出老子站在没 

落阶级的立场上 ，x,：l-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措施 

和代表新兴地 主阶级的哲学家 的思想持反对 意 

见。老子的理想社 会是 “小 国寡 民”，是 没有礼 

法、也没有文化的原始社会 。老子认为这样的社 

会是好的，因为它不发展 ，少矛盾，其中的人民少 

私寡欲 ，可以保持着他们 的“德 ”。冯友 兰认 为 ， 

老子所提出的“小国寡 民”的社会 ，实际上是幻想 

恢复到一种孤立 的完 全闭塞 的 自然经济时代 ，这 

是一种倒退的、反动的、复古主义的历史观。 

此外 ，冯友兰在《新编》中增添了《老子》对地 

主阶级政权的攻击及其应4,1策略的内容 ，认为老 

子主张 以退 为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等 ；而认为 

《老子》独特的兵法是主张先 自处于被动 ，为的是 

争取主动 ，先后退 ，为的是进 攻等新 问题 ，是 《试 

稿》中所不曾涉及或涉及甚少 的。晚期冯友兰对 

老子的分析论述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站在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对老子的自然观 、辩证法、 

认识论等作了深入分析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老子 

哲学提供 了可资借鉴 的理路。但现在看来 ，7--q友 

兰晚期对老子的论述评价也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问题 ，尤其是对老子哲学性质 的判定 以及 阶级属 

性的划分等等。 

四、道家中的庄子哲学 

庄子是一个破落贵族 的知识 分子 ，是 战国时 

期的著名隐士。庄子 持 “为我 ”的观点 “终 身不 

① “形而上学”是一个多义概念，此处指与“辩证 

法”相对的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和解释世界的 
一 种哲学理论或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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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意欲过一种 “游戏 ”的生活 以“自快 ”。冯友 

兰从七 个方 面探讨 了庄 子 的哲 学思想 。 

第一 ，冯友兰对《庄子》一书的传统观点提 出 

质疑 ，认为研究庄子哲学应打破郭象本内、外篇 的 

分别 ，以《逍遥游》和《齐物论》为主要 线索 ，参考 

其他各篇 ，以期对庄子哲学思想有全 面的了解 。 

第二，冯友兰探讨 了庄子哲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 

知论 的认识论 ，认为其相x,l-主义认识论是在老子 

哲学和惠施哲学相对主义认识论 的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冯友兰认为 ，在《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 

文章 中，《齐物论》更能表现庄子哲学这一方面的 

特点 。《齐物论》指出事物 的性质和人 的认识都 

是相 对 的 ，大小 、是非 也 没 有 差别 ，由此 夸 大 了对 

立面相互转化 的辩证法规律 ，得 出了完全错误 的 

相x,l-主义结论 。肯定人 的认识是相x,l-的 ，人的认 

识 只是一定条件下 的产物 ，就这一点说含有一些 

辩证法因素 。但庄子 由此就认为认识绝x,l-真理是 

不可能的 ，这就成为相对主义了。冯友兰认为，庄 

子正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 ，片面夸大我们 

一 切知识的相对性 ，从而把人的意见 和观点完全 

看成是个人 主观 的偏见 ，陷入 了主观 唯心 主义 。 

从这一方面看 ，《齐物论》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 

是典型的相对主3L[3]356—35 。第三 ，冯友兰在《试 

稿》中指出，庄子哲学在 自然观方面 ，在世界起 源 

等问题上 ，陷入 了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庄子 和 

老子一样认 为“道”是世界 的根源 ，纯粹从逻辑上 

了解 “道 ”的未规 定性 和无 限性 ，从 而把 “道 ”了解 

为物质性的否定 ，归结为一种逻辑的虚构。第 四， 

冯友兰通过庄子的《逍遥游》来探讨其人生理想。 

他指出，道家有一个一贯精 神 ，就是 “为我 ”。为 

了保全 自己不受损失 ，道家各派想出了许多办法 ， 

而庄子保全 自己的办法是抱一种旁观 、“超然 ”的 

态度 ，对事物的变化漠然无动于衷 ，这样就可以从 

人生的苦恼 中解脱 出来 ，以得到精神上的、主观的 

“自由”、“幸福”。这种 办法就是庄子所讲 的“逍 

遥 游 ”。上面讲 的庄 子认 识 论中 的相 对 主义 和 虚 

无主义是为这种办法提供 的哲学根据。第五 ，冯 

友 兰论 述 庄 子 哲 学 通 过 讨 论 “天 ”、“人 ”关 系 和 

“命”、“故”关系阐发 了庄子的宿命论思想。讨论 

“天 ”、“人 ”关 系 触 及 人 与 自 然 的 问 题 ；讨 论 

“命”、“故”关系触及 自由与必然 的关系 ，这是两 

个重要 的 问题 。冯友 兰认 为 ，庄子 一 派在讲 到 

“天”、“人”关系时，放弃了宗教所 说的有 意志 的 

主宰之天。但庄子一派的 目的却是证 明人在 自然 

面前的无力，在于否认人 的主观能动性及其x,l自 

然的影响。而庄子一派所说 的“命”也是无法理 ， 

解 、无 法抗 拒 、无 法逃 避 的 ，人 只能顺 从 。他指 出 ， 

庄子一派主张“无 以故灭命 ”，这是认为人生存 的 

最好办法是安于 自己的遭遇 ，承认人生是 由不可 

抗拒的力量决定 的 ，这样 就可以在主观上从不幸 

的处境 中解 脱 出来 ，得到 “自由”和“幸 福 ”。冯友 

兰指出，庄子承认 自然发展 的规律和社会发展 的 

规律是人 之所 “不 能与 的”；在社会 发展 的过程 

中 ，有 些情 况也 是 个 人 所 不 能 抗 拒 的 。人 所 遇 到 

的这些 人 所 无 可 奈 何 的遭 遇，庄 子都 称 之 为 

“命”。冯友兰认为，在这里庄-y：所说 的就是必然 

和 自由的矛盾斗争。在这种矛盾斗争 中，庄子完 

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认为在 自然和社会面 

前 ，人只能屈服 ，不能抗拒也不能逃避。“知其所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胜也 。”[2]367冯友兰指 

出，《庄子 ·逍遥游》篇，除去其美丽 的词 句和神 

秘外衣 ，其本质就是一种宿命论的思想 ，尽管在表 

面上不承认人 的遭 遇是受上帝 和神灵 的意 志支 

配 ，而归为一种机械 的决定 ，但实质上是神秘主义 

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客观上同样起着宗教的麻痹 

作用 ，成为宗教神秘主义命定论的支柱。第六 ，庄 

子一派的社会政治思想是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的 

进一步发展 。他们更加明确地主张社会应该向后 

退 ，历史 的车轮应该倒转 ，对人类 的社会政治制度 

和文化生 活采 取 了全盘否定 的态度。冯友 兰指 

出，庄子一派从他们所讲的“天”、“人 ”关 系出发， 

认为 自然就是最完善的，如果人为加以改变，这就 

损害了事物的本性 ；而人类社会则应该保持原始 

混沌状态 ，一切社会制度和文化都应该取消，这样 

社会就恢复了它的正常 的状态。这样 的社会 ，庄 

子一派称为“至德 之世”，这实际上就是政治 、社 

会思想中的虚无主义 。第七 ，冯友兰指出，庄子哲 

学是没落阶级唯心主义哲学 的典型代表 ，这种唯 

心主 义哲 学对 后来 中 国哲 学 的发展 起 了相 当大 的 

影响。到魏晋时代 ，代表 世族利益的玄学家进一 

步发展 了庄子的虚无主义哲学理论 ，建立 了更思 

辨 的唯心主义玄学 ，并且 和佛教唯心主义理论结 

合起来 ，形成 了当时 占统治地位 的官方哲学体系。 

隋唐以后某些唯物主义者的哲学思想正是在反对 

这种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 的。此 

外 ，庄子一派关于生死气化和天道无为等说法 ，对 

于汉代的唯物 主义者和无神论 者也有一定 的影 

响 。庄子 把 “道 ”说 成 是 “无 有 ”，甚 至是 “无 无 ”。 

这在 庄子 哲 学 体 系 中是 一 种 极 端 的 虚 无 主 义 思 

想。到魏晋时代 ，反对虚无主义 的哲学家 由此认 

为“道 ”就是 “零”，因此否认 了“道 ”的存在。这 

样 ，庄子关 于“道 ”的说 法又转化为 “独化”的理 

论 。这又是 唯心主义哲学后来 向唯物主义变化的 
一 个例证。冯友兰强调 ，在后来的历史条件下 ，必 

须结合各时代的具体情况来了解庄子哲学所起 的 

作用 。但其 主要作用是消极的、反动的，这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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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 

总之，冯友兰综合并发展 了自己以往对于庄 

子哲学的很多看 法，其 中既包括能够给予我们启 

示的许多理论分析 ，如对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人 

生观等的解剖 ，也包含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对 

庄子 自然观的理解、对庄子哲学的阶级分析等等。 

五、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 

在《新编》中，冯友兰讲到稷下黄老之学 的精 

气说——道家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冯友兰指出 。稷下是齐国的一个区域 ，是当时 

的知识分子(“士”)居住和聚会的地方 ，是一个国 

际的学术 中心。在稷下讲学或学习的人各家各派 

都有，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派别 ，那就是汉朝人所说 

的黄老之学【2]427。冯友兰认为 ，黄老之学大概可 

以说是道家和法家 的统一 。道家讲保全身体 、性 

命的道理 ，黄老 以此为“内”，但 同时又把保全身 

体、性命的道理推广到“治 国”，以此为“外 ”。它 

所讲的“治 国”的道理 ，也就是 法 家的道理 。这 

样 。就改造了道家思想 ，使之 向法家转化 ，这 即是 

黄老之学。冯友兰看到 了老庄与稷下黄老学派的 

差异。老庄也讲治身与治 国，但它讲 治身是要达 

到一种精神境界 ，讲治国是要使社会 回到原始状 

态。黄老讲治身则是 要保持身体 以达到长生不 

死 。白日飞升 ，讲治国是要继续齐桓、晋文的事业 ， 

使之发展下去。黄老与老庄 ，在哲学上说是 唯物 

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的对立 ；在政治上说是 

革新 、前进和保守、倒退两条道路的斗争 【2 J427。 

冯友兰认 为 《管 子》中的 《白心》、《内业》、 

《心术上》、《心术下》是一个 体系，这个体 系就是 

稷下黄老之学。因为这几篇所讲的就是黄老之学 

的要点 ，即治身和治 国是 一个道理。稷下黄老之 

学开始用“气”来说 明“道”，认 为“道”就 是“气 ” 

或“精气”，万物都是从“气 ”生 出来的。稷下黄老 

之学正是从对气 的认识上 ，建立起以气为基础的 

唯物主义 自然观。冯友兰在《先秦道家哲学主要 

名词通释》中讲到关于人生命 的来源及性质 ，指 

出《管子 ·内业》篇说“气道 (戴云：即通字)乃生 ， 

生乃思 。思乃知 ，知乃 止矣”。这就是说 ，人 的思 

维(思、知)依靠于生命 ，有了生命才有思维 ；生命 

又依靠于气 ，气是第一性的，生命是第二性的。此 

处用气来解释生命和意识的起源以及构成生命和 

精神的要素是稷下黄老之学的独特之处。冯友兰 

又谈到“精气 ”，指出《内业》篇说“精也者 ，气之精 

者也”，“精”是气中更细微的部分。⋯ 稷下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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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认为人所有的“精”是从天得来的 ，人所有的 

“形”是从 地得 来 的。精及形 配合 恰好 ，人就 生 

存 ，不然人就死亡。冯友兰认为，这种说法有把精 

神和身体割裂的危 险，没有完全跳出灵魂独立于 

身体的1日框子【2]433。他指出，稷下黄老学派认为 

人 的精神作用也是由精气产生的。人不但要保持 

自己身体中所本有的精气 ，使之不要散失，并且还 

要争取吸收更多 的在身体外运动着的精气 ，集 中 

在 自己的心 中。这样 ，自己的生命力就可以更加 

丰富 ，自己的聪明智慧就可以更大更高 ，而且可以 

更加 清楚 明 白地认 识 天 地 万 物 的变 化 。 同时 ，冯 

友兰还指 出，稷下黄老之学根据精气的学说 ，对道 

家的两个主要观念 “道”和 “德”也做 出了解 释。 

《心术上》篇说 ：“虚而无形谓之道 ，化育万物谓之 

德。”【2 J枷冯 友兰认 为 ，道 实际 上就是 精气 、灵 

气 ，也就是极 细微 的物质 。“其 小无 内，其 大无 

外 ”是道所特有的属性 。“德者道之舍”，德是万 

物得于道的一部分 ，是得于道的“精 ”和“气 ”，以 

此构成人和万物 。他在 《新编》中单列 出一节来 

评价稷下黄老之学 的“精 ”、“气 ”说 ，可见精气说 

在以后的影响是巨大的。冯友兰认为稷下黄老之 

学不但奠定了中国哲学 中唯物主义 的基础 ，而且 

第一次对形 、神关 系的唯物主义解决作 了尝试 。 

同时，他也指出了稷下黄老之学精气说 的局限性 ， 

如认为把精气称为 “灵气 ”或 “神”，可导致物 活 

论 ，即认为 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是有生命的；把精 

神意识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特殊物质也是错误 的； 

而他们认为所谓鬼神不过是流行宇宙间的精气 ， 

它可以“人于胸 中”，使人成为“圣人”，“圣人”则 

能使一切 东西各得其所 ，这种 超人 的“圣 人 ”思 

想 ，正是宗教思想残余的表现 ，等等【2 J441。 

冯友兰对稷下黄老之学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我 

们认识道家思想的发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他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对“精气说”的评判是 

全面的、贴切的。可 以说 ，冯友兰关于稷下“精气 

说”的唯物主义本质及其局限性 的分析 “言之成 

理 ，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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